
中关村国检电子商务数据产业协会 

自律惩戒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为促进中关村国检电子商务数据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健康发展，规范对会员违规行为的惩戒，提高监管的弹性和有效性，

制定本办法。 

对会员从业违规行为实施惩戒，适用本办法。 

  协会实施惩戒，应当遵循客观和公正原则，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

合，保障法律法规、协会章程、自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等得到贯彻

执行。 

  实施惩戒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违规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

影响程度相当。对协会实施的惩戒，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权利，对惩

戒不服的，可以提起申诉。 

二、惩戒的种类与适用      

  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协会章程、自

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的，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

示约谈、发警示函、强制培训、业内通报、公开谴责、暂停会员权利

或取消会员资格的惩戒。以上惩戒种类可以单独或者合并实施。 

   会员的违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协会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惩戒： 

  1.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上述规定的应予惩戒的行为的； 



2.在一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同一性质的应予惩戒的行为的； 

3.对投诉人、举报人、证人等有关人员打击报复的； 

  4.违规行为发生后编造、隐匿、销毁证据的； 

  5.阻挠或拒绝协会对其从业行为进行合规性监督检查和调查以

及其他不配合检查工作情形的； 

  6.拒不执行协会作出的惩戒决定的。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惩戒： 

  1.情节轻微，未造成不良影响的，或造成不良影响但已及时弥补

或消除的； 

  2.主动报告其违规行为的； 

  3.主动配合查处其违规行为的； 

  4.自觉纠正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减轻不良后果

的。 

三、惩戒的实施机构和回避规定 

  协会理事会下设惩戒委员会，负责对协会查处的违规行为实施惩

戒。惩戒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构设在协会秘书处，负责办理该委员会

的日常事务，主要职责包括： 

  1.受理投诉和相关部门移送的会员相关案件； 

2.负责会员违规行为的检查和调查； 

3.负责惩戒委员会相关文书的制作、送达、整理归档； 

  4.负责向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召开惩戒委员会会议； 

  5.负责办理惩戒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惩戒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投

诉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1.本人或近亲属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2.与本案当事人在同一机构从业的或在本案当事人处从业的； 

  3.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4.前款规定，适用于惩戒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 

四、惩戒的程序和决定 

  对于协会查处的违规行为，由惩戒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组织检

查或调查后，向惩戒委员会提交检查或调查报告。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规定： 

  1.惩戒委员会在作出惩戒决定前，应向当事人发送惩戒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初步认定的违规事实、拟作出的惩戒种类、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当事人可在收到惩戒告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惩戒委员

会提交书面的陈述、申辩理由及证明材料；当事人逾期未提交有关材

料的，视为放弃陈述与申辩权利，不影响作出惩戒决定； 

  3.在提交书面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向惩戒委员

会作口头陈述与申辩；惩戒委员会也可要求当事人到惩戒委员会会议

上接受委员询问； 

  4.惩戒委员会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提出理由或者

证据成立的，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纳。 

  惩戒委员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1.确认会员有本办法规定违规行为的，作出给予警示约谈、发警

示函、强制培训、业内通报、公开谴责、暂停会员权利或取消会员资

格的决定； 

  2.确认会员违规事实不成立，或虽然违规但情节轻微的，或不符

合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惩戒的，作出撤销案件、免予惩戒或不予惩戒

的决定。 

  惩戒委员会应当通过召开会议作出惩戒决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

以上的委员出席，惩戒决定应由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惩戒决定通过后，惩戒委员会应当以协会的名义制作惩戒决定书。惩

戒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写明被惩戒会员机构名称、办公地址以及负责人姓名； 

  2.违规事实和证据； 

  3.惩戒依据和结论； 

  4.提起申诉的权利、期限； 

  5.作出惩戒决定的日期。 

  惩戒决定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邮寄、公告等方

式送达。惩戒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五、惩戒的申诉机构和回避规定 

协会理事会下另设申诉委员会，负责受理当事人对协会惩戒委员

会作出的惩戒决定的申诉。申诉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惩戒委员会委员。 

  申诉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构，负责办理该委员会的日常事务，主

要职责包括： 



  1.负责受理当事人提出的申诉； 

  2.负责申诉案件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复查与核实； 

  3.负责向申诉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召开申诉委员会会议； 

  4.负责申诉委员会相关文书的制作、送达、整理归档； 

  5.负责办理申诉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申诉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投

诉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1.本人或近亲属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2.与本案当事人或与参与本案的惩戒委员会委员在同一机构从

业的或在本案当事人处从业的； 

  3.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4.前款规定，适用于申诉委员会常设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 

六、申诉的程序和决定 

  申诉的程序如下： 

  1.当事人对惩戒委员会作出的惩戒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惩戒

决定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诉委员会提起申诉，提交书面申

诉材料； 

  2.在申诉被受理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向申诉委员会作口头陈述；

申诉委员会有权要求当事人到申诉委员会会议上接受委员询问； 

  3.申诉委员会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提出的理由或

者证据成立的，申诉委员会应当采纳。 

  当事人提起申诉的，不影响惩戒决定的执行，申诉委员会认为确



需暂停执行的除外。 

申诉委员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1.原惩戒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适当的，维持

原决定； 

  2.原惩戒决定主要事实认定清楚，次要事实认定不清或不成立的，

修正原决定； 

  3.原惩戒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或适用依据错误，或程序严重不当，

或惩戒措施严重不当的，撤销原惩戒决定，对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复

查和核实后，重新作出惩戒决定；原惩戒决定认定事实不成立的，撤

销原惩戒决定，作出不予惩戒的决定；如原惩戒决定不成立的，协会

还应将其审议决定向社会予以公告。 

  申诉委员会应当通过召开会议作出申诉审议决定。会议应由三分

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申诉审议决定应由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申诉审议决定通过后，申诉委员会应当以协会的名义制作申诉审

议决定书。申诉审议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申诉人是单位会员的，写明机构名称、办公地址以及负责人姓

名；申诉人是个人会员的，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

及其所在机构的名称； 

  2.申诉请求和理由； 

  3.申诉委员会认定的事实和依据； 

  4.申诉审议依据和结论； 



  5.作出申诉审议决定的日期。 

  申诉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诉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申诉审议决

定。 

  申诉委员会的申诉审议决定是最终惩戒决定，当事人不能再提起

申诉。改变原惩戒决定的，惩戒决定自申诉审议决定送达之日起生效；

维持原惩戒决定的，原惩戒决定的生效日不变。 

  申诉审议决定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邮寄、公告

等方式送达。 

七、附则 

  会员的违规行为及最终惩戒决定，应当记入协会会员管理系统。

协会应将涉及惩戒会员的检查档案与惩戒决定书等材料一同归档，并

参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保管。 

  惩戒委员会委员和申诉委员会委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对在惩戒活

动中取得的会员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且不得用于惩戒之外的其

它目的。 

  本办法所称当事人是指被投诉、被立案调查、被惩戒的会员。 

  本办法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实施。 

   惩戒委员会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理事会授权协会秘书处根据本办法制定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和

申诉委员会工作规则，并报理事会审议通过实施。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